福建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号）规定，现将福建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

全省共设9个设区市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福州另设有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其隶属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由行政服务中心承担住房公积金管理职能。全省从业人员908人，其中，在编572人，非在编336人。
（二）住房公积金监管机构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福建省财政厅和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负责对本省住房公积金管理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设立住房公积金监管处，负责辖区住房公积金日常监管工作。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

2025年，新开户单位23805家，净增单位2244家；新开户人数51.73万人，净增人数3.22万人；实缴单位192763家，实缴人493.61万人，缴存额1062.9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8%、增长0.66%、增长3.66%。

表1  2025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地区
	实缴单位

（万个）
	实缴人数
（万人）
	缴存额

（亿元）

	福建省
	19.28
	493.61
	1,062.90

	福州

(含平潭)
	4.42
	128.12
	317.41

	厦门
	7.14
	136.04
	289.05

	漳州
	1.18
	38.47
	78.91

	泉州
	2.89
	64.76
	133.92

	三明
	0.78
	24.55
	51.45

	莆田
	0.75
	22.27
	44.53

	南平
	0.61
	20.52
	39.87

	龙岩
	0.77
	23.96
	50.09

	宁德
	0.73
	34.92
	57.67


（二）提取

2025年，249.83万名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795.40亿元，同比增长1.84%；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74.83%，比上年下降1.34个百分点。
表2  2025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

	地区
	提取额

（亿元）
	提取率

（%）
	住房消费类提取额（亿元）
	非住房消费类提取额（亿元）

	福建省
	795.40
	74.83%
	636.64
	158.76

	福州

(含平潭)
	240.95
	75.91%
	188.89
	52.06

	厦门
	216.82
	75.01%
	185.40
	31.41

	漳州
	59.32
	75.17%
	47.88
	11.44

	泉州
	99.22
	74.09%
	80.64
	18.58

	三明
	40.71
	79.13%
	30.18
	10.53

	莆田
	30.24
	67.91%
	22.47
	7.76

	南平
	29.66
	74.38%
	20.64
	9.02

	龙岩
	36.53
	72.93%
	28.11
	8.42

	宁德
	41.96
	72.77%
	32.43
	9.54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2025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5.18万笔、301.02亿元，同比下降16.69%、25.69%。回收个人住房贷款291.64亿元。

截至2025年末，贷款余额2413.7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0.39%。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77.73%，比上年末减少7个百分点。

2025年，支持缴存人购建房534.88万平方米。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含公转商贴息贷款）为15.17%，比上年减少0.8个百分点。

2．异地贷款：2025年，发放异地贷款3568笔22.36亿元。截至2025年末，异地贷款余额92.81亿元。

表3  2025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情况

	地区
	放贷笔数（万笔）
	贷款发放额（亿元）
	贷款余额

（亿元）
	个人住房贷款率（%）

	福建省
	5.18
	301.02
	2,413.71
	77.73

	福州

(含平潭)
	1.02
	69.52
	655.08
	71.27

	厦门
	0.75
	76.17
	708.16
	88.52

	漳州
	1.04
	40.01
	199.46
	87.15

	泉州
	0.57
	35.53
	282.84
	68.65

	三明
	0.70
	24.67
	129.03
	84.49

	莆田
	0.16
	9.09
	107.19
	69.72

	南平
	0.36
	15.47
	105.30
	79.07

	龙岩
	0.31
	14.75
	108.74
	76.10

	宁德
	0.29
	15.80
	117.90
	72.52


（四）购买国债

2025年，未购买国债。当年未兑付、转让、收回国债，国债余额0.28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持平。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

2025年，业务收入807723.81万元，同比下降2.79%。其中，存款利息111368.05万元，委托贷款利息696200.47万元，国债利息87.0万元，其他68.29万元。

（二）业务支出

2025年，业务支出499690.81万元，同比增长1.16%。其中，支付缴存人住房公积金利息447600.28万元，归集手续费17896.90万元，委托贷款手续费17808.68万元，其他16384.95万元。

（三）增值收益

2025年，增值收益308033.00万元，同比下降8.59%。

（四）增值收益分配

2025年，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12398.18万元，提取管理费用20106.02万元，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275528.81万元。

2025年，上缴管理费用19811.12万元，上缴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243383.68万元。

表4  2025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及分配情况

	地区
	业务收入（亿元）
	业务支出（亿元）
	增值收益（亿元）
	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亿元）
	提取管理费用

（亿元）
	提取公租房（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亿元）

	福建省
	80.77
	49.97
	30.80
	1.24
	2.01
	27.55

	福州

(含平潭)
	24.12
	14.46
	9.66
	0.03
	0.51
	9.12

	厦门
	21.43
	13.84
	7.59
	0.27
	0.29
	7.03

	漳州
	6.15
	3.72
	2.44
	0.62
	0.23
	1.59

	泉州
	10.05
	6.46
	3.59
	0.00
	0.26
	3.33

	三明
	4.10
	2.30
	1.80
	0.27
	0.16
	1.36

	莆田
	3.82
	2.38
	1.44
	0.00
	0.11
	1.33

	南平
	3.50
	2.17
	1.33
	0.04
	0.14
	1.15

	龙岩
	3.64
	2.11
	1.54
	0.00
	0.14
	1.39

	宁德
	3.95
	2.53
	1.42
	0.00
	0.17
	1.25


（五）管理费用支出

2025年，管理费用支出19512.52万元，同比下降2.07%。其中，人员经费14754.19万元，公用经费1292.89万元，专项经费3465.44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一）个人住房贷款

2025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不良余额17668.93万元，不良率0.732‰。2025年，未使用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二）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

我省项目贷款于2015年已全部结清，无项目贷款逾期情况，无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人中，企业单位占69.09%，非企业单位占29.71%，灵活就业人员占1.2%。新开户缴存人中，企业单位占80.58%，非企业单位占15.66%，灵活就业人员占3.76%。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16.29%，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53.89%，租赁住房占9.81%，支持老旧小区改造提取占0.05%；离休和退休提取占11.77%，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4.23%，死亡或宣告死亡提取占比0.31%，出境定居占0.02%，其他占3.63%。

（三）贷款业务

1．个人住房贷款

发放贷款笔数中，购买新房占56.72%（其中购买保障性住房占0.98%），购买二手房占42.01%，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0.02%，其他占1.25%。

发放贷款笔数中，单缴存人申请贷款占60.07 %，双缴存人申请贷款占39.72%，三人及以上缴存人共同申请贷款占 0.21%。

借款人中，30岁（含）以下占26.45 %，30岁-40岁（含）占49.42%，40岁-50岁（含）占 17.46%，50岁以上占6.67%；首套申请贷款占91.55%，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8.45%。

2．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2025年，我省未开展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

（四）住房贡献率

2025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95.95%，比上年下降2.96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情况

1. 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建缴住房公积金。2025年5月省住建厅联合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加大力度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工作的通知》，支持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灵活使用，推广缴存补贴、金融服务、税收政策、租购房优惠等配套措施。我省相关做法被列入住房城乡建设部经验做法清单。截至年底，我省灵活就业人员实缴人数5.92万人，累计开户人数9.98万人，缴存总额30.26亿元。
2. 率先出台政策支持省内购房提取代际互助。2025年1月省住建厅出台专项政策允许在省内购买自住住房且符合购房提取条件的，购房人父母、子女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持购房人购房，加大对缴存人的购房支持力度。截至12月末，全省共3430人办理代际互助，提取金额5.91亿元，涉及房屋2144套。
3.提取公积金直付“二手房”购房首付款。2025年7月省住建厅印发《关于支持购买存量商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的指导意见》，在此前已实现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提取公积金直付首付款的基础上，将政策拓展至二手住房，进一步减轻人购房资金压力。

4.优化调整多项使用政策。各地全面落实支持老旧电梯更新提取住房公积金；及时执行人民银行规定，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泉州、三明等地市进一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和租房提取额度，支持多孩家庭享受更高贷款额度和租房提取额度；福州、厦门优化调整公积金贷款住房套数认定细则。
（二）当年开展监督检查情况

1. 开展数字化发展现场服务指导。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作部署，组织专家指导组对各地公积金中心的数据治理、安全管理、数字化发展等工作开展现场服务指导全覆盖，并配合省网安通过技术手段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通过专项指导与隐患排查，有效提升了公积金系统数字化管理水平与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为业务高效稳定运行筑牢安全屏障。
2. 开展逾期催收工作调度。2025年7月联合省财政厅、省高院、省人行印发《关于做好住房公积金贷款逾期管控工作的通知》，完善工作机制，按季调度，强化管控，每季度汇总分析研究各地逾期情况，形成全省逾期分析报告发给地市，对不良率较高的公积金中心进行重点督导。
3. 开展体检评估工作。组织全省开展体检评估工作，印发《2025年度住房公积金体检评估工作方案》，组织各地公积金中心对30项指标逐一评估，总结经验做法，查找问题不足。根据各地评估情况，抽取厦门、泉州、南平等地开展复检及调研，并印发《2025年全省住房公积金体检评估情况》。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

规范“五级十五同”标准清单。进一步梳理服务事项目录清单及相关要素，印发《福建省住房公积金政务服务事项“五级十五同”标准清单》，推动全省公积金服务同标准办理。服务事项由54项精简至52项，其中48项优化为全程网办实现“零跑腿”、占比92.3%，42项审批时效缩短至1个工作日、占比87.5%，精简材料83个、占比达41.7%。
2. 深化政务服务事项改革。积极推进11个“高效办成一件事”优化提升，牵头打造 “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一件事”，跑动次数由4次减至1次，审批环节减少2个，2025年累计办理贷款35321笔，福州公积金中心在全国“高效办成一件事”现场会上作交流展示。深化与省政务智能中枢、集成化办理平台对接，38个事项实现 “最多采一次”，34个事项接入 “无证明省份”应用。
3. 创新优化政务服务新模式。依托全省统一平台，推广泉州公积金中心试点经验，上线征信智能审批全省统一模式，显著提升贷款审批效率；进一步拓宽业务通办范畴，推出全省“跨地市”商业贷款冲还贷业务；省直公积金中心推出贷款全流程自动审核审批模式；福州公积金中心运用电子签章、人脸识别等技术，实现业务凭证与授权信息在线生成，推出企业线上缴存登记“数智办”。
（四）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

1. 持续优化公积金一体化平台建设。全年完成25项重点数字化任务、500余项业务功能优化及25次核心系统迭代更新，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去单位化”新模式功能、电子档案系统信创等升级改造工作。对接住建部灵活就业人员统一受理功能、商贷协同受理等公共服务，进一步扩大部省系统平台协同业务办理。

2. 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省住建厅印发《关于在住房公积金领域推广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实施工作的通知》，在全省推广AI应用，厦门、泉州、漳州、省直等地有序落地实施。厦门深化“慧聚金巢”智能助手应用，接入DeepSeek大语言模型，新增37项服务事项，累计实现43项服务事项“边聊边办”。
（五）当年精神文明建设情况

2025年全省先进集体和个人2个（省部级）；其他类荣誉称号4个（国家级）、1个（省部级）、1个（地市级）。


